

校纪发〔2013〕11号

关于开展党政领导干部违反规定接受和
赠送现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
问题专项治理活动的通知
各院级党委（党总支），党群各部门，各学院、处（室、部、馆），各直附属单位：

根据《关于在全省开展党政领导干部违反规定接受和赠送现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问题专项治理活动的通知》(赣纪发〔2013〕9号)精神，经校党委、行政同意，校纪委决定在全校开展党政领导干部违反规定接受和赠送现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简称“红包”）问题专项治理活动，坚决纠正收受和赠送“红包”的不正之风。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专项治理对象和内容

（一）对象

全校违反规定接受和赠送“红包”的副科级以上职务的领导干部（含非领导职务）。

（二）内容

1．党政领导干部违反规定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主管范围内的下属单位和个人，学生或家长以及其他与行使职权有关系的单位和个人赠送的“红包”。

2．党政领导干部的父母、配偶、子女接受与该领导干部行使职权有关系的单位和个人赠送的“红包”。

3．单位和个人违反规定向上级领导、管理部门工作人员赠送的“红包”。

二、时间安排和步骤

专项治理工作从2013年9月1日至11月25日，分四个阶段进行：

（一）动员部署阶段（9月1日至9月16日）。各单位于9月16日前召开一次副科级以上职务的干部会议（因故未到会的要补课，实现人员全覆盖），对专项治理工作作出部署。各级党组织要结合实际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廉政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学习中央纪委《关于各级领导干部接受和赠送现金、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的处分规定》（中纪发〔2001〕6号）、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监察部《关于维护党的纪律严肃处理党风方面若干突出问题的意见》（中纪发〔2005〕2号）和《关于转发<关于设立江西省廉政账户的通知>的通知》(校纪发〔2013〕10号)。通过深入细致地思想教育活动，使广大党员干部充分认识到收送“红包”问题的危害性，充分认识专项治理工作的目的和意义，自觉抵制接受和赠送“红包”的不正之风，遵守廉洁自律各项规定。

（二）自查自纠阶段（9月17日至10月31日）。各单位按照要求组织本单位的干部开展自查自纠，每一名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都要填写《专项治理“红包”自查自纠情况登记表》（详见附件1），各单位汇总收齐后于10月31日前报送纪委（监审处）。对个人违反规定收受的礼金或有价证券、支付凭证的折价款，要在10月31日前主动上交纪委（监审处），由纪委（监审处）统一存入“江西省廉政账户”（户名：江西省财政厅国库处，开户行：建设银行南昌孺子支行，账号为：36001050130050000548），也可以个人在全省任一银行营业网点，将上述范围现金直接存入“江西省廉政账户”，受理银行提供的客户回单联，个人应妥善保管，作为退缴礼金的证据。

（三）重点督查阶段（11月1日至11月15日）。校纪委将视情组织实施对招生、基建、采购、财务、科研、后勤等一级风险单位开展专项治理工作情况的督查。各院级党委（党总支）要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并督促好专项工作的开展，纪检委员要对本单位开展专项治理工作的情况加强监督。

（四）总结上报阶段（11月16日至11月25日）。各单位要认真搞好专项治理工作总结，对本单位专项治理工作情况进行汇总统计，认真填报《专项治理“红包”情况汇总统计表》（详见附件2），总结报告和汇总统计表于11月25日前报送纪委（监审处）。

三、政策界限

专项治理工作坚持宽严相济、惩处与教育并重的原则。凡在自查自纠期间主动上交“红包”的，根据情节，依纪依规不予处分、免予处分或者减轻处分；拒绝上交的，一经查实，按照规定从重处理。

全校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在公务活动中，要严格执行《廉政准则》，坚决拒收礼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等，确属无法拒收的，要及时将礼金和有价证券、支付凭证上交纪委（监审处），也可以直接存入“江西省廉政账户”，并记录在案。

1．根据省纪委、省委组织部规定，专项治理活动结束后，仍然违反规定接受“红包”且不主动上交的，一经查实，不论数额多少，按照组织程序一律先免职，再依据有关党纪政纪规定给予相应的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2．领导干部的父母、配偶、子女违反规定接受与该领导干部行使职权有关系的单位和个人赠送的“红包”的，应当追究该领导干部的责任，根据情节轻重，给予其相应的纪律处分。

3．违反规定向上级领导、管理部门工作人员赠送“红包”的个人和单位，应当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责任人相应的纪律处分。

四、有关要求

1．全校专项治理工作在校党委、行政的统一领导下，由校纪委具体组织实施。各单位要高度重视专项治理工作，切实加强领导，按照干部分级管理的原则，层层建立责任制，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确保专项治理活动落到实处。

2．财务处、监审处要严格财务管理，严肃财经纪律，加强财务、审计监督。校纪委将加大监督检查和查处力度，并将上交的“红包”统一登记，存入“江西省廉政账户”。

3．各单位要针对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建章立制，进一步推进校（院、处）务公开，从源头上进行防范。

4．校纪委设立监督举报电话：0791—88120026，举报邮箱：jxsdjw@jxnu.edu.cn，联系人：李东红。

附件：1.专项治理“红包”自查自纠情况登记表
          2.专项治理“红包”情况汇总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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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专项治理“红包”自查自纠情况登记表

	姓名
	
	单位及职务
	

	上交时间
	
	上交金额
	

	接受（赠送）时间
	
	接受（赠送）地点
	金额（万元）

	
	
	
	

	
	
	
	

	
	
	
	

	
	
	
	

	
	
	
	

	本人对《关于在全校开展党政领导干部违反规定接受和赠送现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问题专项治理活动的通知》中的有关政策规定清楚，并向组织郑重承诺：以上自查自纠情况完全属实，如果有瞒报、假报，愿意接受组织处理。

                           承诺人（签名）：

                                       2013年   月   日

	备注：如本人未接受或赠送“红包”，则在有关栏中填写“无”。


附件2

专项治理“红包”情况汇总统计表

填报单位：                          签批人（签名）：
	内容
	项目
	数量
	其中

	
	
	
	市厅级
	县处级
	乡科级

及以下

	自查

自纠

情况
	上缴人数
	
	
	
	

	
	上缴金额

（万元）
	
	
	
	

	查处

情况
	查处人数
	
	
	
	

	
	查处金额

（万元）
	
	
	
	

	备注
	


填表人（签名）：         审核人（签名）：         填报时间：2013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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